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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8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
  本函件談及食物及生局發出有關上訴及補償機制的文

件 (於 2009年 3月 27日隨立法會 CB(2)1188/08-09(01)號文件送交法

案委員會 )。  
 
  已裁事實原則是不容反悔法的一種特別形式。司法判決涉

及的雙方均受判決約束，他們既不可就同一訴訟因由重新訴訟，

亦不能就屬判決主要部分的任何事項重新要求裁決。這兩類已裁

事實現時分別稱為 "訴訟因由不容反悔 "及 "事項不容反悔 "，以資區

分 (請參閱Crown Estate Comrs v Dorset CC [1990]1 All ER 19, 23)。  
 
  本部同意政府當局的分析，即鑒於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

(下稱 "上訴委員會 ")審理的訴訟因由是要求推翻第 78B條命令，而

地方法院或小額錢債審裁處審理的訴訟因由是補償申索，兩者並

不相同，因而不出現訴訟因由不容反悔的問題。  
 
  然而，正如政府當局文件第 8(c)段指出，上訴委員會與地

方法院或小額錢債審裁處或有共同關注的事項，即主管當局是否

有合理理由作出第 78B條命令。這情況涉及事項不容反悔的問題。

就此，政府當局在文件第 7段指出： "上述普通法原則在訴訟上的

施行，可藉相關法定條文的釋義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予以排除 "。
從政府當局在該文件的分析看來，似乎當局對《市政服務上訴委

員會條例》(第 220章 )的相關條文及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 132
章 )的相關擬議新訂條文作出釋義後，認為 "就補償訴訟而言，上訴

委員會的決定不應被視為在上述事項上不可推翻的判決 "。本部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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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政府當局的論點有其優點，但必須注意的是，任何基於法定釋

義的論點，可能會有不同的司法闡釋。為免出現任何疑問，政府

當局會否考慮  ⎯⎯  
 

(1) 在擬議新訂第 78H條下增訂條文，訂明儘管上訴委員

會就主管當局作出第 78B條命令的決定是否合理所作

的判決，地方法院或小額錢債審裁處可根據第 (1A)(a)
款就同一事項作出判斷；及  

 
(2) 在擬議新訂第 78G條下增訂條文，訂明儘管地方法院

或小額錢債審裁處就主管當局作出第 78B條命令的決

定是否合理所作的判決，上訴委員會可根據《市政服

務上訴委員會條例》就同一事項作出判斷。  
 

增訂有關條文後，已裁事實原則的適用顯然被法定條文排除。  
 
  謹請閣下盡早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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